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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运行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 

浦城运应急委办〔2024〕1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4年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

 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建交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文体旅游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，各街镇： 

为按时按质完成浦东新区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相关

工作任务（以下简称“创建任务”）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

<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 号，以

下简称《预案管理办法》）和《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

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参考的通知》（沪应急预案〔2024〕17

号，以下简称《基层预案编制参考》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 2024 年

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相关委办局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抓紧完成区级专项应急预案的修编工作。“建立完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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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”是创建任务的评价指标之一。“十四

五”以来，尤其是在 2023 年区应急预案修编工作推进会后，区级

层面已完成 25 项专项应急预案的修编工作，但仍有 12 项专项应

急预案受相关市级预案编制进度延迟等因素影响，尚未完成修编

工作。请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建交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生态环境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文体旅游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预案编制责任

部门务必按照创建任务的时间节点，在今年 5 月底前完成相关预

案的修编工作。 

（二）完善风险评估、资源调查和专家论证等预案编制过程

资料。《预案管理办法》第 21、22 条要求“编制应急预案应当依据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，紧密结合实际，在开展风险评估、

资源调查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”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应急预

案编制过程中，应当广泛听取意见，组织专家论证，做好与相关

应急预案及国防动员实施预案的衔接。涉及其他单位职责的，应

当书面征求意见。必要时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”，这是预案编制

的规范程序，也是创建任务的评价指标。请各预案编制责任部门

按照上述要求完善预案编制过程资料，预案送审时需提交编制说

明、风险评估报告、资源调查报告、征求意见情况、专家评审意

见等佐证材料。 

以上各相关委办局的任务清单详见附件，对未能按时完成相

关工作造成创建任务评价失分的，区城运应急办将对相关责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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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在年度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。 

二、各街镇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炼预案结构化要素，拓展预案在线查询范围。《预案

管理办法》第 6 条要求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注重

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，推进应急预案管理理念、模式、

手段、方法等创新，充分发挥应急预案牵引应急准备、指导处置

救援的作用”。目前，区应急管理局开发的应急管理综合信息平台

（以下简称：信息平台）已经具备在线查询预案文本和结构化要

素的功能，全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均可使用个人手机账号登录应

用该项功能（步骤：政务微信→浦东应急→应急预案），今年计划

将在线查询范围从区级预案进一步拓展到街镇层面。请各街镇于

今年 6月底前将 “1+10+X” 街镇应急预案文本和预案基本信息、

指挥部、分级标准、主要处置单位及其职责、协同单位及其职责、

应急通讯录、处置流程步骤、应急处置流程图等结构化要素全部

录入信息平台，系统操作指引详见信息平台登录页右下角的《帮

助文档》。如原有街镇应急预案的结构化要素不全的，可参照《基

层预案编制参考》重新修编。 

（二）推进《社区（居村）应急工作手册》（以下简称：《社

区应急手册》）实战应用。《社区应急手册》是区应急管理局推进

落实为基层减负，为广大社区工作者编制和开发的移动端“居村

版应急预案通则”。为督促社区工作者养成应急时查预案的习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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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今年 4 月起，区城运应急办将结合城运单兵日常点名，常态化

进行《社区应急手册》实战应用视频检查。检查方式是要求社区

工作者使用手机查看《社区应急手册》并回答相关问题。此项工

作今年 4月至 6月为试运行阶段，7月开始检查结果将纳入考核，

请各街镇对社区工作者加强宣传培训。 

以上街镇工作请各街镇分管领导抓好推进落实，区城运应急

办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展检查评估，对未按时完成的或者敷衍了事

的，将视情在年度绩效考核中对相关街镇予以扣分。 

 

附件： 2024 年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（委办局） 

 

区城运应急办联系人：张轶 13386280100 

信息平台技术支持：赵泽 13474019261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运行和突发事件 

                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2024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运行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4年3月20日印发 


